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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师〔2021〕142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华南师范大学直博生招生培养 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学院、各部处、各单位： 

《华南师范大学直博生招生培养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学

校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华南师范大学 

2021 年 9 月 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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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南师范大学直博生招生培养管理办法 
（试行）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适应国家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的需要，完善博士

研究生多元招生制度，优化学校博士研究生生源结构，提高我校

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，根据教育部相关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

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指的直博生系指在具有推荐免试资格的

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中招录的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。 

第二章  招生专业与计划 

第三条  具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的培养单位在相关一

级学科内可招收直博生，报考条件有毕业工作年限要求的学科专

业不招收直博生。直博生招生人数一般不超过本单位博士生招生

计划的 20%。校内各培养单位可结合学科特点决定是否招收直博

生。 

第四条  因国家招生政策每年都有变化，直博生的招生条

件、程序和指标比例由学校研究生招生管理部门根据国家当年下

达的正式文件，另行发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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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学籍与奖助 

第五条  直博生学制为 5 年，若因客观原因不能按期完成学

业，可申请延长学习年限。直博生达到学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

未能毕业者，按照学校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相应条款办理肄业或

结业。 

第六条  被录取的直博生在入学后适用博士研究生的各项

管理规章制度，在第一学年可优先获评博士一等学业奖学金。若

直博生在培养过程中获批准转为硕士生培养，学籍则变更为硕士

生学籍，同时终止享受相关博士生待遇，改为享受硕士生待遇。 

第四章  培养要求 

第七条  各直博生培养单位须制定专门的直博生培养方案，

内容应包括学时学分、课程设置、开题报告、中期考核、学位论

文工作等方面的相关要求。直博生应修总学分不少于 32 学分，

其中学位课不少于 22 学分。学位课应包含政治理论课（4 学分）、

专业外国语（2 学分）及相关专业课程；必修环节应该包含学术

报告、文献研读、中期考核、科研训练、教学与社会实践等，不

少于 5 学分。 

第八条  招收直博生的培养单位应积极为直博生联合培养

创造条件。原则上，直博生在学期间应至少有半年以上的境内外

高水平大学、科研院所联合培养经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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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 考核与分流 

第九条  直博生必须在第三学期结束前完成培养方案规定

课程并修满规定学分；在第四学期结束前完成开题报告，参加直

博生中期考核。招收直博生的培养单位需根据学校中期考核要求

和本单位中期考核实施细则，认真开展直博生中期考核工作。 

第十条  直博生因个人原因申请中止攻读博士学位或因中

期考核不通过不适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，经培养单位学位评定

分委员会同意后，可以申请转为相应硕士专业培养，达到相关要

求后，可按相关规定申请硕士毕业和授予硕士学位。 

第六章  毕业与学位授予 

第十一条  直博生修满培养方案规定学分，成绩合格，通过

博士学位论文答辩，符合华南师范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相关规定

的，可按相关规定申请博士毕业和授予博士学位。 

第十二条  直博生未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，答辩委员会认

为其论文虽未达到博士学位的学术水平，但已达到硕士学位的学

术水平，经学位申请人同意，可作出建议授予硕士学位的决议，

按相关规定授予硕士学位。 

第七章  附则 

第十三条 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、招生考试处负责解释，自发

布之日起施行。

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华南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9 月 9 日印发  

责任校对：马冬秀 邓静薇  


